
    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108年臨時人員（觀護佐理員）甄選名單 

 

甄選名單如下： 

卓晉臣、毛惠美、謝佳玲、黃玉萍、吳佩宜、任金正、邜雅鈴、陳怡仁、 

余若嫣、李國瑜、郭文財、潘秀婷、王宜茹、李家豪、林吟霞、林盈秀、 

左紋綺、陳立業、謝佳勳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 、請符合資格條件之應試人員，於 107年 12月 22日上午 8時 45分至本署(高雄

市橋頭區經武路 868號)3樓地板教室報到，應試人員請於甄試當日攜帶國民身

分證，以供查驗，並自行攜帶原子筆撰寫試卷。 

二 、筆試時，請依指定座位入席，筆試時間自 9時至 9時 50分，逾時未參加甄試

者，視同放棄。筆試完畢後，10時接續進行口試，請應試人員於 3樓地教室休

息，工作人員會依序通知進行口試，若因隨意離開休息室，導致未能被工作人

員通知進行口試者，視同放棄。 

三 、應試人員口試結束後，請儘速離開本署，勿於署內停留。 

 


